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206號

原      告  黃應媫  

被      告  許雅惠  

訴訟代理人  張培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8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

告起訴時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0,00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嗣於審理程序中，原告具狀追加為被告應給

付原告醫藥費4,905元、車資7,866元及精神慰撫金488,069

元，合計為500,840元，經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又因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致其訴之全部或一部，不

屬第427條第1項及第2項之範圍者，除當事人合意繼續適用

簡易程序外，法院應以裁定改用通常訴訟程序，並由原法官

繼續審理。前項情形，被告不抗辯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

視為已有適用簡易程序之合意，民事訴訟法第435條定有明

文。查本件為財產權之訴訟，原告起訴時之訴訟標的金額為

500,0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之規定應適用簡易

程序，嗣原告所為訴之追加雖使本件訴訟標的金額逾500,00

0元，非第427條第1項及第2項之範圍，致本件不屬適用簡易

程序之事件，然被告不為程序上之爭執，進而為本案之言詞

辯論，揆諸上揭規定，應視為兩造就本事件之審理已有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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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程序合意，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9年間起屢遭被告刁難請假，導致原告已有之

焦慮症狀加劇，多次接受心理諮商治療。其中原告於民國11

0年12月13日上課時因公受傷，遭被告刁難不准請公假療

傷，導致原告自請病假、自覓4位代課老師、不斷返校交

接，無法好好療傷而身心俱疲，經能清安欣診所醫師診斷患

有混合型焦慮症；於林正修診所診斷罹患適應障礙症；於萬

芳醫院神經內科就診經診斷罹患失眠症、焦慮症，為治療上

開症狀，共支出醫藥費4,905元、交通費7,806元。原告於11

0年12月14日將公傷假申請單交付人事主任後，被告故意不

准原告公假療傷，經原告提起申訴、再申訴，於112年1月31

日教育部再申訴評議決定（下稱系爭再申訴決定）確定被告

及新竹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決定（下稱系爭申訴決定）之

認事用法違誤，可見原告申訴公傷假有理。且被告於系爭再

申訴決定原告之申訴為有理由後，也只准給予原告110年12

月14日至110年12月16日之公傷假，對於110年12月19日至11

1年1月31日，原告依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醫囑

原告宜休養1.5個月之部分，合計43.5天公傷假之申請，仍

未核准，經原告提起申訴、再申訴，現由新竹市政府教申會

審理中，是被告確實故意不法侵害原告權利，且與原告所受

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㈡另因被告之不法侵害，造成原告身心受創無法出席學校之校

評會為自己辯解，以致大庄國小先後以111年1月21日函及11

1年2月9日函不當解聘原告，經原告提起申訴、再申訴，於1

12年1月31日系爭再申訴決定確定原解聘措施不存在且聘約

存在。爾後大庄國小又以112年4月14日函強制資遣原告，於

112年4月18日強制資遣生效，爾後卻又違背系爭再申訴決定

意旨，聲稱自111年2月11日解聘生效且兩造間之聘約已終

止，導致原告未領受111年2月11日至112年4月17日期間應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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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薪資，且因該段年資未採計於強制資遣年資計算中導致原

告迄今未能領受一次性公保養老給付，造成原告工作權蒙受

重大侵害。綜上，原告向被告請求488,069元之精神賠償。

　㈢爰依民法第186條、第184條第1項、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

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00,840元，及

自113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被告於108年8月1日始任職在新竹市香山區大庄國民小學，

擔任校長一職，准否原告之差假申請，被告均依法做決定，

被告每次核定原告之差假申請，均依據教師請假規則辦理，

並無違法，更無原告所謂之「刁難不准公假療傷，原告只能

請病假」等行為。況且，只因所請差假未能獲准，即會「罹

患焦慮症」之因果關係，顯難與社會之一般經驗相符，難以

成立相當因果關係。且依新竹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

議書之記載，原告於111年3月16日提出之申訴書中即主張原

告於108年2月因「親子互動與職場壓力」患有焦慮症等語，

更可證原告罹患焦慮症與被告之核定原告假單無關。復依系

爭再申訴決定意旨，被告多次請求原告向醫院查詢其110年1

2月13日與同年月15日診斷證明書上所載骨折傷勢之因果關

係，原告均不予回覆，被告於無計可施下，向醫院查詢，亦

遭醫院拒絕回覆，被告在無其他證據情況下，只能准予原告

110年12月14日至同年月16日之公傷假，並無不法。爰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

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前為大庄國小教師，被告則自108年8月1日起擔任大庄

國小校長，原告因認其於110年10月23日上課時因公受傷，

欲請公假時遭到被告否准，嗣後依教師法規定提起申訴，先

遭系爭申訴決定認原告之申訴無理由，原告不服提起再申

訴，經系爭再申訴決定認系爭申訴決定關於否准原告公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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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部分，原告之再申訴有理由，原措施及原申訴評議決定均

撤銷，大庄國小應於2個月内另為適法之措施。嗣後大庄國

小即於112年3月16日准原告110年12月14日至同年月16日之

公傷假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公傷假申請書（見本院卷一第10

1頁至第103頁）、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

（見本院卷一第107頁至第109頁）、大庄國小112年3月16日

函（見本院卷一第495頁）為證，並有系爭申訴決定（見本

院卷一第138頁至第148頁）、系爭再申訴決定（見本院卷一

第477頁至第493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㈠原告雖爭執被告提出之系爭申訴決定書，係被告違法將公務

密件之內容提供予律師撰寫答辯狀，侵害原告隱私，屬違法

取得之證據，無證據能力等語。然而：

　1.按民事訴訟之目的旨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

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為達此目的，有賴發

現真實，與促進訴訟。惟為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仍應受

諸如誠信原則、正當程序、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

制約。又民事訴訟之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

法並未如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

據，在民事訴訟法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規範，自

應權衡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

之必要性、違法取得證據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誘發違

法收集證據之利益（即預防理論）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否

認其證據能力。苟欲否定其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收集之

證據，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

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

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

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55號判決參照）。

另審酌民事訴訟之目的重在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

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如取得證據之方法並未顯著

違反社會道德與公序良俗（如以強暴、脅迫、限制他人行動

自由等不法手段取得），亦未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時，自應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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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等證據之取得尚屬必要，在此種情形下個人之隱私權應

為一定程度之退讓，該等證據具備做為民事訴訟程序中之證

據適格。

　2.本院認依原告嗣後尚有針對系爭申訴決定提出再申訴，即可

推知系爭申訴決定之結果定對原告不利，原告方有提起再申

訴之必要性，且自系爭再申訴決定書中，實亦可推知系爭申

訴決定所採駁回原告申訴之理由。又被告係以系爭申訴決定

中記載原告自陳於108年2月間即已因親子互動與職場壓力，

患有焦慮症，認為原告之精神症狀與被告否准其請假無相當

因果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34頁），而有關原告於被告

擔任大庄國小校長之前，即已與大庄國小間有請假爭議而訴

訟，並於108年2月間即有焦慮症狀乙節，自原告所提甲證

一、甲證二（見本院卷一第2頁、第5頁）、覆議理由書中

（見本院卷一第121頁）亦可知悉，即原告本就自己將其所

謂之隱私，提供予法院。何況縱使被告不自行提出系爭申訴

決定，亦可請求本院調取，系爭申訴決定之內容對法院而

言，有助於本院發現發現本件之真實，依照上開說明，系爭

申訴決定應仍具備證據適格，應得採為本件訴訟之裁判基

礎。原告抗辯系爭申訴決定無證據能力等語，並無理由。

　㈡按民法第186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

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其因過失

者，以被害人不能依他項方法受賠償時為限，負其責任」，

是按民法第186條就公務員執行職務之侵權責任，已有特別

規定，要無適用同法第184條關於一般侵權行為規定之餘

地。而91年11月4日修正之法院辦理國家賠償事件應行注意

事項第6、7項分別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

時，因故意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有請求權人依民法

第186條規定，向該公務員提起損害賠償之同時或先後，復

依本法之規定，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協議或提起損害賠償之

訴者，法院在賠償義務機關協議程序終結或損害賠償訴訟裁

判確定前，應以裁定停止對公務員損害賠償訴訟程序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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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過失不法侵害

人民自由或權利者，有請求權人僅得依本法（按即國家賠償

法）之規定，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損害賠償，不得依民法第

186條第1項規定，向該有過失之公務員請求損害賠償。如原

告逕向該有過失之公務員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得依民事訴訟

法第249條第2項規定，認其訴顯無理由，逕以判決駁回

之」。又民法第186條第2項規定，如被害人得依法律上之救

濟方法，除去其損害，而因故意或過失不為之者，公務員不

負賠償責任，所謂得依法律上之救濟方法除去損害，係指例

如對於行政處分得為訴願或提起行政訴訟；對於法院之裁判

得提起上訴或抗告，以防止或除去公務員因侵權行為所致損

害，而不為之者，始不受民法第186條之保護。準此，本件

被告以民法第184條為請求權基礎，依上開說明，已有誤

會，且原告基於民法第186條為請求，並需對被告係「故

意」對原告有侵權行為及與原告之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乙

節，負舉證之責。

　㈢有關原告所指於110年12月13日上課時受傷，欲請公傷假遭

到被告故意不准乙節，查系爭申訴決定中提及「依教師請假

規則第13條第2項規定，因公傷病之公假，應檢具醫療機構

診斷書，究其立法意旨，係因上開假別涉及醫療專業，為確

保該等請假之事由切合實際並避免核假寬濫，爰以醫療機構

診斷書為必要之證明。原告自陳於110年12月13日於第6堂上

課時間處理學生衝突時撞擊陽台門框，大庄國小請學務主任

偕同護理師確認原告傷勢為手臂與上肢紅腫，無流血及明顯

外傷。按兩造所述，當日原告受傷後並無直接送醫之需求為

確定事實。原告提供當日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醬院診斷證

明書記載：右上肢、左手背鈍挫傷；下背與肩頭挫傷。病患

於110年12月13日18時46分入本院急診...建議宜休養一週並

持績門診追蹤治療等語；原告又提供一份110年12月15日中

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所載病名新增：右近

端橈骨骨折，醫師囑言新增：宜修養至少1.5個月，兩張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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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證明書已相隔兩日，新增病因及受傷程度難堪認定與其受

傷當日執行職務間具有因果關係。另原告雖於110年12月13

日受傷欲申請公傷假，卻可於110年12月17、18日二天擔任

選務工作人員，足證原告身體狀況恢復良好，自當無所謂繼

續休養之情事。故原告主張學校應給予公傷假等語，於110

年12月14日起申請病假，學校亦核准其病假之申請，嗣其雖

主張學校應給予公傷假，經大庄國小認定原告就診日期，與

行為時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第6款公傷假規定不符，爰

不同意其公傷假之申請，尚無不合」等語，因而認為原告之

申訴為無理由。亦即被告擔任大庄國小校長，對於教師請假

與否本有裁量准否之權，並非一經教師申請，被告即需准

假，校長本非橡皮圖章，此為當然之理，原告也應知悉。而

系爭申訴決定既贊同被告當時否准原告公傷假之決定，縱使

嗣後系爭再申訴決定將系爭申訴決定此部分決定撤銷，然系

爭再申訴決定僅係要被告、大庄國小再就原告所提兩份診斷

證明書間之因果關係，及原告右近端橈骨骨折是否係因校園

突發事件受傷所致，再行調查，並認被告所為決定，「殊屬

率斷」，重點是原告以民法第186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個人提

起損害賠償訴訟，被告須限於故意始應負責，已如前述，即

便認為被告之決定有過失，亦與民法第186條第1項之構成要

件有悖，當難認原告此部分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之責為有理

由。至於原告所指於系爭再申訴決定認為原告之申訴為有理

由後，被告仍只准給予原告110年12月14日至110年12月16日

之公傷假，否准其110年12月19日至111年1月31日合計43.5

天公傷假之申請之部分，據系爭再申訴決定中提及者，係要

求被告及大庄國小再查明原告所提110年12月13日與同年月1

5日兩份診斷證明書之因果關係，被告既係於調查後認為因

果關係仍無法查明，方為該43.5天公傷假否准之決定，實也

難認有何故意侵權之行為。

　㈣另原告認為自己遭到被告非法解聘之部分，系爭申訴決定中

亦提及「學校於109年11月25日召開不適任教師調查小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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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調查結果認定原告行為涉及『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

之具體事實』之情形，但有輔導改善之可能，故學校向新竹

市申請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協助輔導，原告遂於110年9月27

日進入輔導期。新竹市專審會輔導小组於111年1月5日作成

輔導報告，輔導報告所陳：『經輔導後，原告的教學、管教

及言語溝通上並無顯著的進步，班級經營亦每況愈下。由於

未到其他老師班級觀課，也未能從其他老師的教學課堂中學

習優良教學態樣，建立合適的班級常規，以利教學活動的實

施，而教學日誌中未能每日省思自己教學行為，對於偏差行

為學生的危險舉止及時制止，反而記錄學生反抗自己言行，

更以手機或平板記錄學生行為，更不斷向輔導員陳情被學生

霸凌，顯見原告無法勝任教學工作』。審議決定輔導後無改

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情事，進入評議期，學校依規逕

提教評會審議。原告於111年1月9日到校簽領輔導報告及教

評會開會通知單，通知單載明：『若不克出席，當於111年1

月12日提出書面說明，否則視同放棄陳述意見之權利』。然

於111年1月13日教評會開會當日，已過開會時間，未見原告

出席，業務單位撥打三次電話及傳送簡訊，原告才表明因個

人因素無法出席，故原措施學校教評會視同申訴人放棄陳述

意見之機會。學校教評會參酌原告輔導期相關書面資料，認

定原告符合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學不力或不能

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要件』，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

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18條第1款，依其教學、班級經

營、親師溝通、做事積極度、身心狀況等情節，為維護學生

受教權益，作成解聘申訴人之決議，核屬有據，並無不當」

等語，而認被告、大庄國小之決定並無不妥，而駁回原告之

申訴。復依系爭再申訴決定中所提及：學校教評會於111年1

月17日決議，依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解聘原告，由

學校於111年1月21日通知原告，並以111年1月25日函報新竹

市政府，經新竹市政府以111年1月27日府教學字第11100255

33號函核准在案等語，更可見被告、大庄國小解聘原告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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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係經新竹市政府核准。至學校後因對解聘效力時點有誤

解，而主動撤銷上開111年1月21日通知原告之函文，但對於

解聘原告之決定，並未改變，也難認被告有何故意侵權行為

之事實存在，原告也未提出證據證明若其有於教評會出席陳

述意見，即可改變大庄國小教評會之評議結果。

　㈤另又觀之大庄國小所提出之原告請假紀錄（見本院卷第47頁

至第51頁），於被告108年8月1日到職後，被告准予原告請

病假、事假、公假等假別之日數甚多，被告在考量學校人力

配置、學生受教權及相關請假法令後，縱有否准原告部分請

假，亦已難認被告就係故意要針對原告，有何故意要侵害原

告權利之事實存在。何況據原告所提追加訴之聲明狀中所載

證據（見本院卷一第66頁），於109年6月2日簽呈被告有准

予原告公假之申請（見本院卷一第67頁）；於109年9月2日

原告簽請職務調整，被告亦有同意（見本院卷一第71頁）；

於110年3月26日原告簽請補請假，被告亦有同意（見本院卷

一第81頁）；於110年4月14日原告簽請補請假，被告亦有同

意（見本院卷一第85頁）；另有關原告為進修碩士學位而欲

請公假之事，被告先係要原告於開學前辦理完竣（見本院卷

一第99頁），於110年4月7日並要原告依照相關規定辦理，

以免影響學生之受教權（見本院卷一第95頁），復觀之原告

請假紀錄，被告確實也有准予原告進修碩士學位之公假（見

本院卷一第50頁至第51頁），實難認被告有何故意侵權之行

為，也不能以被告在簽呈中提醒原告注意遵守相關請假之規

定，即認被告有故意刁難原告之情節存在。否則，如被告惡

意針對原告，其大可乾脆否准原告之請假即可，但被告並未

為之，本難為如此之認定。

　㈥是以，本件既難認定被告對原告有何故意侵權行為存在，原

告又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則原告依民法第186條、

第184條第1項、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提起本件訴訟，請

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已難認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上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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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及自113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並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

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

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楊祐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范欣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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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206號
原      告  黃應媫  
被      告  許雅惠  
訴訟代理人  張培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8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審理程序中，原告具狀追加為被告應給付原告醫藥費4,905元、車資7,866元及精神慰撫金488,069元，合計為500,840元，經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又因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致其訴之全部或一部，不屬第427條第1項及第2項之範圍者，除當事人合意繼續適用簡易程序外，法院應以裁定改用通常訴訟程序，並由原法官繼續審理。前項情形，被告不抗辯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已有適用簡易程序之合意，民事訴訟法第435條定有明文。查本件為財產權之訴訟，原告起訴時之訴訟標的金額為500,0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之規定應適用簡易程序，嗣原告所為訴之追加雖使本件訴訟標的金額逾500,000元，非第427條第1項及第2項之範圍，致本件不屬適用簡易程序之事件，然被告不為程序上之爭執，進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揆諸上揭規定，應視為兩造就本事件之審理已有適用簡易程序合意，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9年間起屢遭被告刁難請假，導致原告已有之焦慮症狀加劇，多次接受心理諮商治療。其中原告於民國110年12月13日上課時因公受傷，遭被告刁難不准請公假療傷，導致原告自請病假、自覓4位代課老師、不斷返校交接，無法好好療傷而身心俱疲，經能清安欣診所醫師診斷患有混合型焦慮症；於林正修診所診斷罹患適應障礙症；於萬芳醫院神經內科就診經診斷罹患失眠症、焦慮症，為治療上開症狀，共支出醫藥費4,905元、交通費7,806元。原告於110年12月14日將公傷假申請單交付人事主任後，被告故意不准原告公假療傷，經原告提起申訴、再申訴，於112年1月31日教育部再申訴評議決定（下稱系爭再申訴決定）確定被告及新竹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決定（下稱系爭申訴決定）之認事用法違誤，可見原告申訴公傷假有理。且被告於系爭再申訴決定原告之申訴為有理由後，也只准給予原告110年12月14日至110年12月16日之公傷假，對於110年12月19日至111年1月31日，原告依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醫囑原告宜休養1.5個月之部分，合計43.5天公傷假之申請，仍未核准，經原告提起申訴、再申訴，現由新竹市政府教申會審理中，是被告確實故意不法侵害原告權利，且與原告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㈡另因被告之不法侵害，造成原告身心受創無法出席學校之校評會為自己辯解，以致大庄國小先後以111年1月21日函及111年2月9日函不當解聘原告，經原告提起申訴、再申訴，於112年1月31日系爭再申訴決定確定原解聘措施不存在且聘約存在。爾後大庄國小又以112年4月14日函強制資遣原告，於112年4月18日強制資遣生效，爾後卻又違背系爭再申訴決定意旨，聲稱自111年2月11日解聘生效且兩造間之聘約已終止，導致原告未領受111年2月11日至112年4月17日期間應補發薪資，且因該段年資未採計於強制資遣年資計算中導致原告迄今未能領受一次性公保養老給付，造成原告工作權蒙受重大侵害。綜上，原告向被告請求488,069元之精神賠償。
　㈢爰依民法第186條、第184條第1項、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00,840元，及自113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被告於108年8月1日始任職在新竹市香山區大庄國民小學，擔任校長一職，准否原告之差假申請，被告均依法做決定，被告每次核定原告之差假申請，均依據教師請假規則辦理，並無違法，更無原告所謂之「刁難不准公假療傷，原告只能請病假」等行為。況且，只因所請差假未能獲准，即會「罹患焦慮症」之因果關係，顯難與社會之一般經驗相符，難以成立相當因果關係。且依新竹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之記載，原告於111年3月16日提出之申訴書中即主張原告於108年2月因「親子互動與職場壓力」患有焦慮症等語，更可證原告罹患焦慮症與被告之核定原告假單無關。復依系爭再申訴決定意旨，被告多次請求原告向醫院查詢其110年12月13日與同年月15日診斷證明書上所載骨折傷勢之因果關係，原告均不予回覆，被告於無計可施下，向醫院查詢，亦遭醫院拒絕回覆，被告在無其他證據情況下，只能准予原告110年12月14日至同年月16日之公傷假，並無不法。爰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前為大庄國小教師，被告則自108年8月1日起擔任大庄國小校長，原告因認其於110年10月23日上課時因公受傷，欲請公假時遭到被告否准，嗣後依教師法規定提起申訴，先遭系爭申訴決定認原告之申訴無理由，原告不服提起再申訴，經系爭再申訴決定認系爭申訴決定關於否准原告公傷假之部分，原告之再申訴有理由，原措施及原申訴評議決定均撤銷，大庄國小應於2個月内另為適法之措施。嗣後大庄國小即於112年3月16日准原告110年12月14日至同年月16日之公傷假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公傷假申請書（見本院卷一第101頁至第103頁）、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107頁至第109頁）、大庄國小112年3月16日函（見本院卷一第495頁）為證，並有系爭申訴決定（見本院卷一第138頁至第148頁）、系爭再申訴決定（見本院卷一第477頁至第493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㈠原告雖爭執被告提出之系爭申訴決定書，係被告違法將公務密件之內容提供予律師撰寫答辯狀，侵害原告隱私，屬違法取得之證據，無證據能力等語。然而：
　1.按民事訴訟之目的旨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為達此目的，有賴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惟為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仍應受諸如誠信原則、正當程序、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制約。又民事訴訟之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法並未如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據，在民事訴訟法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規範，自應權衡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違法取得證據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誘發違法收集證據之利益（即預防理論）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苟欲否定其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收集之證據，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55號判決參照）。另審酌民事訴訟之目的重在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如取得證據之方法並未顯著違反社會道德與公序良俗（如以強暴、脅迫、限制他人行動自由等不法手段取得），亦未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時，自應認為該等證據之取得尚屬必要，在此種情形下個人之隱私權應為一定程度之退讓，該等證據具備做為民事訴訟程序中之證據適格。
　2.本院認依原告嗣後尚有針對系爭申訴決定提出再申訴，即可推知系爭申訴決定之結果定對原告不利，原告方有提起再申訴之必要性，且自系爭再申訴決定書中，實亦可推知系爭申訴決定所採駁回原告申訴之理由。又被告係以系爭申訴決定中記載原告自陳於108年2月間即已因親子互動與職場壓力，患有焦慮症，認為原告之精神症狀與被告否准其請假無相當因果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34頁），而有關原告於被告擔任大庄國小校長之前，即已與大庄國小間有請假爭議而訴訟，並於108年2月間即有焦慮症狀乙節，自原告所提甲證一、甲證二（見本院卷一第2頁、第5頁）、覆議理由書中（見本院卷一第121頁）亦可知悉，即原告本就自己將其所謂之隱私，提供予法院。何況縱使被告不自行提出系爭申訴決定，亦可請求本院調取，系爭申訴決定之內容對法院而言，有助於本院發現發現本件之真實，依照上開說明，系爭申訴決定應仍具備證據適格，應得採為本件訴訟之裁判基礎。原告抗辯系爭申訴決定無證據能力等語，並無理由。
　㈡按民法第186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其因過失者，以被害人不能依他項方法受賠償時為限，負其責任」，是按民法第186條就公務員執行職務之侵權責任，已有特別規定，要無適用同法第184條關於一般侵權行為規定之餘地。而91年11月4日修正之法院辦理國家賠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6、7項分別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有請求權人依民法第186條規定，向該公務員提起損害賠償之同時或先後，復依本法之規定，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協議或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者，法院在賠償義務機關協議程序終結或損害賠償訴訟裁判確定前，應以裁定停止對公務員損害賠償訴訟程序之進行」、「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有請求權人僅得依本法（按即國家賠償法）之規定，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損害賠償，不得依民法第186條第1項規定，向該有過失之公務員請求損害賠償。如原告逕向該有過失之公務員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規定，認其訴顯無理由，逕以判決駁回之」。又民法第186條第2項規定，如被害人得依法律上之救濟方法，除去其損害，而因故意或過失不為之者，公務員不負賠償責任，所謂得依法律上之救濟方法除去損害，係指例如對於行政處分得為訴願或提起行政訴訟；對於法院之裁判得提起上訴或抗告，以防止或除去公務員因侵權行為所致損害，而不為之者，始不受民法第186條之保護。準此，本件被告以民法第184條為請求權基礎，依上開說明，已有誤會，且原告基於民法第186條為請求，並需對被告係「故意」對原告有侵權行為及與原告之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乙節，負舉證之責。
　㈢有關原告所指於110年12月13日上課時受傷，欲請公傷假遭到被告故意不准乙節，查系爭申訴決定中提及「依教師請假規則第13條第2項規定，因公傷病之公假，應檢具醫療機構診斷書，究其立法意旨，係因上開假別涉及醫療專業，為確保該等請假之事由切合實際並避免核假寬濫，爰以醫療機構診斷書為必要之證明。原告自陳於110年12月13日於第6堂上課時間處理學生衝突時撞擊陽台門框，大庄國小請學務主任偕同護理師確認原告傷勢為手臂與上肢紅腫，無流血及明顯外傷。按兩造所述，當日原告受傷後並無直接送醫之需求為確定事實。原告提供當日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醬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右上肢、左手背鈍挫傷；下背與肩頭挫傷。病患於110年12月13日18時46分入本院急診...建議宜休養一週並持績門診追蹤治療等語；原告又提供一份110年12月15日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所載病名新增：右近端橈骨骨折，醫師囑言新增：宜修養至少1.5個月，兩張診斷證明書已相隔兩日，新增病因及受傷程度難堪認定與其受傷當日執行職務間具有因果關係。另原告雖於110年12月13日受傷欲申請公傷假，卻可於110年12月17、18日二天擔任選務工作人員，足證原告身體狀況恢復良好，自當無所謂繼續休養之情事。故原告主張學校應給予公傷假等語，於110年12月14日起申請病假，學校亦核准其病假之申請，嗣其雖主張學校應給予公傷假，經大庄國小認定原告就診日期，與行為時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第6款公傷假規定不符，爰不同意其公傷假之申請，尚無不合」等語，因而認為原告之申訴為無理由。亦即被告擔任大庄國小校長，對於教師請假與否本有裁量准否之權，並非一經教師申請，被告即需准假，校長本非橡皮圖章，此為當然之理，原告也應知悉。而系爭申訴決定既贊同被告當時否准原告公傷假之決定，縱使嗣後系爭再申訴決定將系爭申訴決定此部分決定撤銷，然系爭再申訴決定僅係要被告、大庄國小再就原告所提兩份診斷證明書間之因果關係，及原告右近端橈骨骨折是否係因校園突發事件受傷所致，再行調查，並認被告所為決定，「殊屬率斷」，重點是原告以民法第186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個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被告須限於故意始應負責，已如前述，即便認為被告之決定有過失，亦與民法第186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有悖，當難認原告此部分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之責為有理由。至於原告所指於系爭再申訴決定認為原告之申訴為有理由後，被告仍只准給予原告110年12月14日至110年12月16日之公傷假，否准其110年12月19日至111年1月31日合計43.5天公傷假之申請之部分，據系爭再申訴決定中提及者，係要求被告及大庄國小再查明原告所提110年12月13日與同年月15日兩份診斷證明書之因果關係，被告既係於調查後認為因果關係仍無法查明，方為該43.5天公傷假否准之決定，實也難認有何故意侵權之行為。
　㈣另原告認為自己遭到被告非法解聘之部分，系爭申訴決定中亦提及「學校於109年11月25日召開不適任教師調查小組會議，調查結果認定原告行為涉及『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之情形，但有輔導改善之可能，故學校向新竹市申請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協助輔導，原告遂於110年9月27 日進入輔導期。新竹市專審會輔導小组於111年1月5日作成輔導報告，輔導報告所陳：『經輔導後，原告的教學、管教及言語溝通上並無顯著的進步，班級經營亦每況愈下。由於未到其他老師班級觀課，也未能從其他老師的教學課堂中學習優良教學態樣，建立合適的班級常規，以利教學活動的實施，而教學日誌中未能每日省思自己教學行為，對於偏差行為學生的危險舉止及時制止，反而記錄學生反抗自己言行，更以手機或平板記錄學生行為，更不斷向輔導員陳情被學生霸凌，顯見原告無法勝任教學工作』。審議決定輔導後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情事，進入評議期，學校依規逕提教評會審議。原告於111年1月9日到校簽領輔導報告及教評會開會通知單，通知單載明：『若不克出席，當於111年1月12日提出書面說明，否則視同放棄陳述意見之權利』。然於111年1月13日教評會開會當日，已過開會時間，未見原告出席，業務單位撥打三次電話及傳送簡訊，原告才表明因個人因素無法出席，故原措施學校教評會視同申訴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學校教評會參酌原告輔導期相關書面資料，認定原告符合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要件』，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18條第1款，依其教學、班級經營、親師溝通、做事積極度、身心狀況等情節，為維護學生受教權益，作成解聘申訴人之決議，核屬有據，並無不當」等語，而認被告、大庄國小之決定並無不妥，而駁回原告之申訴。復依系爭再申訴決定中所提及：學校教評會於111年1月17日決議，依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解聘原告，由學校於111年1月21日通知原告，並以111年1月25日函報新竹市政府，經新竹市政府以111年1月27日府教學字第1110025533號函核准在案等語，更可見被告、大庄國小解聘原告之決定，係經新竹市政府核准。至學校後因對解聘效力時點有誤解，而主動撤銷上開111年1月21日通知原告之函文，但對於解聘原告之決定，並未改變，也難認被告有何故意侵權行為之事實存在，原告也未提出證據證明若其有於教評會出席陳述意見，即可改變大庄國小教評會之評議結果。
　㈤另又觀之大庄國小所提出之原告請假紀錄（見本院卷第47頁至第51頁），於被告108年8月1日到職後，被告准予原告請病假、事假、公假等假別之日數甚多，被告在考量學校人力配置、學生受教權及相關請假法令後，縱有否准原告部分請假，亦已難認被告就係故意要針對原告，有何故意要侵害原告權利之事實存在。何況據原告所提追加訴之聲明狀中所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66頁），於109年6月2日簽呈被告有准予原告公假之申請（見本院卷一第67頁）；於109年9月2日原告簽請職務調整，被告亦有同意（見本院卷一第71頁）；於110年3月26日原告簽請補請假，被告亦有同意（見本院卷一第81頁）；於110年4月14日原告簽請補請假，被告亦有同意（見本院卷一第85頁）；另有關原告為進修碩士學位而欲請公假之事，被告先係要原告於開學前辦理完竣（見本院卷一第99頁），於110年4月7日並要原告依照相關規定辦理，以免影響學生之受教權（見本院卷一第95頁），復觀之原告請假紀錄，被告確實也有准予原告進修碩士學位之公假（見本院卷一第50頁至第51頁），實難認被告有何故意侵權之行為，也不能以被告在簽呈中提醒原告注意遵守相關請假之規定，即認被告有故意刁難原告之情節存在。否則，如被告惡意針對原告，其大可乾脆否准原告之請假即可，但被告並未為之，本難為如此之認定。
　㈥是以，本件既難認定被告對原告有何故意侵權行為存在，原告又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則原告依民法第186條、第184條第1項、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已難認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上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00,840元，及自113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並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楊祐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范欣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206號
原      告  黃應媫  
被      告  許雅惠  
訴訟代理人  張培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8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
    告起訴時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0,00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嗣於審理程序中，原告具狀追加為被告應給
    付原告醫藥費4,905元、車資7,866元及精神慰撫金488,069
    元，合計為500,840元，經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又因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致其訴之全部或一部，不
    屬第427條第1項及第2項之範圍者，除當事人合意繼續適用
    簡易程序外，法院應以裁定改用通常訴訟程序，並由原法官
    繼續審理。前項情形，被告不抗辯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
    視為已有適用簡易程序之合意，民事訴訟法第435條定有明
    文。查本件為財產權之訴訟，原告起訴時之訴訟標的金額為
    500,0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之規定應適用簡易
    程序，嗣原告所為訴之追加雖使本件訴訟標的金額逾500,00
    0元，非第427條第1項及第2項之範圍，致本件不屬適用簡易
    程序之事件，然被告不為程序上之爭執，進而為本案之言詞
    辯論，揆諸上揭規定，應視為兩造就本事件之審理已有適用
    簡易程序合意，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9年間起屢遭被告刁難請假，導致原告已有之焦
    慮症狀加劇，多次接受心理諮商治療。其中原告於民國110
    年12月13日上課時因公受傷，遭被告刁難不准請公假療傷，
    導致原告自請病假、自覓4位代課老師、不斷返校交接，無
    法好好療傷而身心俱疲，經能清安欣診所醫師診斷患有混合
    型焦慮症；於林正修診所診斷罹患適應障礙症；於萬芳醫院
    神經內科就診經診斷罹患失眠症、焦慮症，為治療上開症狀
    ，共支出醫藥費4,905元、交通費7,806元。原告於110年12
    月14日將公傷假申請單交付人事主任後，被告故意不准原告
    公假療傷，經原告提起申訴、再申訴，於112年1月31日教育
    部再申訴評議決定（下稱系爭再申訴決定）確定被告及新竹
    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決定（下稱系爭申訴決定）之認事用
    法違誤，可見原告申訴公傷假有理。且被告於系爭再申訴決
    定原告之申訴為有理由後，也只准給予原告110年12月14日
    至110年12月16日之公傷假，對於110年12月19日至111年1月
    31日，原告依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醫囑原告宜
    休養1.5個月之部分，合計43.5天公傷假之申請，仍未核准
    ，經原告提起申訴、再申訴，現由新竹市政府教申會審理中
    ，是被告確實故意不法侵害原告權利，且與原告所受損害間
    有相當因果關係。
　㈡另因被告之不法侵害，造成原告身心受創無法出席學校之校
    評會為自己辯解，以致大庄國小先後以111年1月21日函及11
    1年2月9日函不當解聘原告，經原告提起申訴、再申訴，於1
    12年1月31日系爭再申訴決定確定原解聘措施不存在且聘約
    存在。爾後大庄國小又以112年4月14日函強制資遣原告，於
    112年4月18日強制資遣生效，爾後卻又違背系爭再申訴決定
    意旨，聲稱自111年2月11日解聘生效且兩造間之聘約已終止
    ，導致原告未領受111年2月11日至112年4月17日期間應補發
    薪資，且因該段年資未採計於強制資遣年資計算中導致原告
    迄今未能領受一次性公保養老給付，造成原告工作權蒙受重
    大侵害。綜上，原告向被告請求488,069元之精神賠償。
　㈢爰依民法第186條、第184條第1項、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
    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00,840元，及自
    113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被告於108年8月1日始任職在新竹市香山區大庄國民小學，
    擔任校長一職，准否原告之差假申請，被告均依法做決定，
    被告每次核定原告之差假申請，均依據教師請假規則辦理，
    並無違法，更無原告所謂之「刁難不准公假療傷，原告只能
    請病假」等行為。況且，只因所請差假未能獲准，即會「罹
    患焦慮症」之因果關係，顯難與社會之一般經驗相符，難以
    成立相當因果關係。且依新竹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
    議書之記載，原告於111年3月16日提出之申訴書中即主張原
    告於108年2月因「親子互動與職場壓力」患有焦慮症等語，
    更可證原告罹患焦慮症與被告之核定原告假單無關。復依系
    爭再申訴決定意旨，被告多次請求原告向醫院查詢其110年1
    2月13日與同年月15日診斷證明書上所載骨折傷勢之因果關
    係，原告均不予回覆，被告於無計可施下，向醫院查詢，亦
    遭醫院拒絕回覆，被告在無其他證據情況下，只能准予原告
    110年12月14日至同年月16日之公傷假，並無不法。爰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
    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前為大庄國小教師，被告則自108年8月1日起擔任大庄
    國小校長，原告因認其於110年10月23日上課時因公受傷，
    欲請公假時遭到被告否准，嗣後依教師法規定提起申訴，先
    遭系爭申訴決定認原告之申訴無理由，原告不服提起再申訴
    ，經系爭再申訴決定認系爭申訴決定關於否准原告公傷假之
    部分，原告之再申訴有理由，原措施及原申訴評議決定均撤
    銷，大庄國小應於2個月内另為適法之措施。嗣後大庄國小
    即於112年3月16日准原告110年12月14日至同年月16日之公
    傷假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公傷假申請書（見本院卷一第101
    頁至第103頁）、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
    見本院卷一第107頁至第109頁）、大庄國小112年3月16日函
    （見本院卷一第495頁）為證，並有系爭申訴決定（見本院
    卷一第138頁至第148頁）、系爭再申訴決定（見本院卷一第
    477頁至第493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㈠原告雖爭執被告提出之系爭申訴決定書，係被告違法將公務
    密件之內容提供予律師撰寫答辯狀，侵害原告隱私，屬違法
    取得之證據，無證據能力等語。然而：
　1.按民事訴訟之目的旨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
    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為達此目的，有賴發
    現真實，與促進訴訟。惟為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仍應受
    諸如誠信原則、正當程序、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
    制約。又民事訴訟之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
    法並未如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
    據，在民事訴訟法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規範，自
    應權衡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
    之必要性、違法取得證據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誘發違
    法收集證據之利益（即預防理論）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否
    認其證據能力。苟欲否定其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收集之
    證據，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
    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
    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
    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55號判決參照）。
    另審酌民事訴訟之目的重在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
    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如取得證據之方法並未顯著
    違反社會道德與公序良俗（如以強暴、脅迫、限制他人行動
    自由等不法手段取得），亦未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時，自應認
    為該等證據之取得尚屬必要，在此種情形下個人之隱私權應
    為一定程度之退讓，該等證據具備做為民事訴訟程序中之證
    據適格。
　2.本院認依原告嗣後尚有針對系爭申訴決定提出再申訴，即可
    推知系爭申訴決定之結果定對原告不利，原告方有提起再申
    訴之必要性，且自系爭再申訴決定書中，實亦可推知系爭申
    訴決定所採駁回原告申訴之理由。又被告係以系爭申訴決定
    中記載原告自陳於108年2月間即已因親子互動與職場壓力，
    患有焦慮症，認為原告之精神症狀與被告否准其請假無相當
    因果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34頁），而有關原告於被告
    擔任大庄國小校長之前，即已與大庄國小間有請假爭議而訴
    訟，並於108年2月間即有焦慮症狀乙節，自原告所提甲證一
    、甲證二（見本院卷一第2頁、第5頁）、覆議理由書中（見
    本院卷一第121頁）亦可知悉，即原告本就自己將其所謂之
    隱私，提供予法院。何況縱使被告不自行提出系爭申訴決定
    ，亦可請求本院調取，系爭申訴決定之內容對法院而言，有
    助於本院發現發現本件之真實，依照上開說明，系爭申訴決
    定應仍具備證據適格，應得採為本件訴訟之裁判基礎。原告
    抗辯系爭申訴決定無證據能力等語，並無理由。
　㈡按民法第186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
    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其因過失者
    ，以被害人不能依他項方法受賠償時為限，負其責任」，是
    按民法第186條就公務員執行職務之侵權責任，已有特別規
    定，要無適用同法第184條關於一般侵權行為規定之餘地。
    而91年11月4日修正之法院辦理國家賠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
    第6、7項分別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
    故意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有請求權人依民法第186
    條規定，向該公務員提起損害賠償之同時或先後，復依本法
    之規定，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協議或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者，
    法院在賠償義務機關協議程序終結或損害賠償訴訟裁判確定
    前，應以裁定停止對公務員損害賠償訴訟程序之進行」、「
    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
    或權利者，有請求權人僅得依本法（按即國家賠償法）之規
    定，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損害賠償，不得依民法第186條第1
    項規定，向該有過失之公務員請求損害賠償。如原告逕向該
    有過失之公務員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2項規定，認其訴顯無理由，逕以判決駁回之」。又民
    法第186條第2項規定，如被害人得依法律上之救濟方法，除
    去其損害，而因故意或過失不為之者，公務員不負賠償責任
    ，所謂得依法律上之救濟方法除去損害，係指例如對於行政
    處分得為訴願或提起行政訴訟；對於法院之裁判得提起上訴
    或抗告，以防止或除去公務員因侵權行為所致損害，而不為
    之者，始不受民法第186條之保護。準此，本件被告以民法
    第184條為請求權基礎，依上開說明，已有誤會，且原告基
    於民法第186條為請求，並需對被告係「故意」對原告有侵
    權行為及與原告之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乙節，負舉證之責
    。
　㈢有關原告所指於110年12月13日上課時受傷，欲請公傷假遭到
    被告故意不准乙節，查系爭申訴決定中提及「依教師請假規
    則第13條第2項規定，因公傷病之公假，應檢具醫療機構診
    斷書，究其立法意旨，係因上開假別涉及醫療專業，為確保
    該等請假之事由切合實際並避免核假寬濫，爰以醫療機構診
    斷書為必要之證明。原告自陳於110年12月13日於第6堂上課
    時間處理學生衝突時撞擊陽台門框，大庄國小請學務主任偕
    同護理師確認原告傷勢為手臂與上肢紅腫，無流血及明顯外
    傷。按兩造所述，當日原告受傷後並無直接送醫之需求為確
    定事實。原告提供當日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醬院診斷證明
    書記載：右上肢、左手背鈍挫傷；下背與肩頭挫傷。病患於
    110年12月13日18時46分入本院急診...建議宜休養一週並持
    績門診追蹤治療等語；原告又提供一份110年12月15日中國
    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所載病名新增：右近端
    橈骨骨折，醫師囑言新增：宜修養至少1.5個月，兩張診斷
    證明書已相隔兩日，新增病因及受傷程度難堪認定與其受傷
    當日執行職務間具有因果關係。另原告雖於110年12月13日
    受傷欲申請公傷假，卻可於110年12月17、18日二天擔任選
    務工作人員，足證原告身體狀況恢復良好，自當無所謂繼續
    休養之情事。故原告主張學校應給予公傷假等語，於110年1
    2月14日起申請病假，學校亦核准其病假之申請，嗣其雖主
    張學校應給予公傷假，經大庄國小認定原告就診日期，與行
    為時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第6款公傷假規定不符，爰不
    同意其公傷假之申請，尚無不合」等語，因而認為原告之申
    訴為無理由。亦即被告擔任大庄國小校長，對於教師請假與
    否本有裁量准否之權，並非一經教師申請，被告即需准假，
    校長本非橡皮圖章，此為當然之理，原告也應知悉。而系爭
    申訴決定既贊同被告當時否准原告公傷假之決定，縱使嗣後
    系爭再申訴決定將系爭申訴決定此部分決定撤銷，然系爭再
    申訴決定僅係要被告、大庄國小再就原告所提兩份診斷證明
    書間之因果關係，及原告右近端橈骨骨折是否係因校園突發
    事件受傷所致，再行調查，並認被告所為決定，「殊屬率斷
    」，重點是原告以民法第186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個人提起損
    害賠償訴訟，被告須限於故意始應負責，已如前述，即便認
    為被告之決定有過失，亦與民法第186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有
    悖，當難認原告此部分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之責為有理由。
    至於原告所指於系爭再申訴決定認為原告之申訴為有理由後
    ，被告仍只准給予原告110年12月14日至110年12月16日之公
    傷假，否准其110年12月19日至111年1月31日合計43.5天公
    傷假之申請之部分，據系爭再申訴決定中提及者，係要求被
    告及大庄國小再查明原告所提110年12月13日與同年月15日
    兩份診斷證明書之因果關係，被告既係於調查後認為因果關
    係仍無法查明，方為該43.5天公傷假否准之決定，實也難認
    有何故意侵權之行為。
　㈣另原告認為自己遭到被告非法解聘之部分，系爭申訴決定中
    亦提及「學校於109年11月25日召開不適任教師調查小組會
    議，調查結果認定原告行為涉及『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
    之具體事實』之情形，但有輔導改善之可能，故學校向新竹
    市申請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協助輔導，原告遂於110年9月27
     日進入輔導期。新竹市專審會輔導小组於111年1月5日作成
    輔導報告，輔導報告所陳：『經輔導後，原告的教學、管教
    及言語溝通上並無顯著的進步，班級經營亦每況愈下。由於
    未到其他老師班級觀課，也未能從其他老師的教學課堂中學
    習優良教學態樣，建立合適的班級常規，以利教學活動的實
    施，而教學日誌中未能每日省思自己教學行為，對於偏差行
    為學生的危險舉止及時制止，反而記錄學生反抗自己言行，
    更以手機或平板記錄學生行為，更不斷向輔導員陳情被學生
    霸凌，顯見原告無法勝任教學工作』。審議決定輔導後無改
    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情事，進入評議期，學校依規逕
    提教評會審議。原告於111年1月9日到校簽領輔導報告及教
    評會開會通知單，通知單載明：『若不克出席，當於111年1
    月12日提出書面說明，否則視同放棄陳述意見之權利』。然
    於111年1月13日教評會開會當日，已過開會時間，未見原告
    出席，業務單位撥打三次電話及傳送簡訊，原告才表明因個
    人因素無法出席，故原措施學校教評會視同申訴人放棄陳述
    意見之機會。學校教評會參酌原告輔導期相關書面資料，認
    定原告符合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學不力或不能
    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要件』，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
    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18條第1款，依其教學、班級經
    營、親師溝通、做事積極度、身心狀況等情節，為維護學生
    受教權益，作成解聘申訴人之決議，核屬有據，並無不當」
    等語，而認被告、大庄國小之決定並無不妥，而駁回原告之
    申訴。復依系爭再申訴決定中所提及：學校教評會於111年1
    月17日決議，依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解聘原告，由
    學校於111年1月21日通知原告，並以111年1月25日函報新竹
    市政府，經新竹市政府以111年1月27日府教學字第11100255
    33號函核准在案等語，更可見被告、大庄國小解聘原告之決
    定，係經新竹市政府核准。至學校後因對解聘效力時點有誤
    解，而主動撤銷上開111年1月21日通知原告之函文，但對於
    解聘原告之決定，並未改變，也難認被告有何故意侵權行為
    之事實存在，原告也未提出證據證明若其有於教評會出席陳
    述意見，即可改變大庄國小教評會之評議結果。
　㈤另又觀之大庄國小所提出之原告請假紀錄（見本院卷第47頁
    至第51頁），於被告108年8月1日到職後，被告准予原告請
    病假、事假、公假等假別之日數甚多，被告在考量學校人力
    配置、學生受教權及相關請假法令後，縱有否准原告部分請
    假，亦已難認被告就係故意要針對原告，有何故意要侵害原
    告權利之事實存在。何況據原告所提追加訴之聲明狀中所載
    證據（見本院卷一第66頁），於109年6月2日簽呈被告有准
    予原告公假之申請（見本院卷一第67頁）；於109年9月2日
    原告簽請職務調整，被告亦有同意（見本院卷一第71頁）；
    於110年3月26日原告簽請補請假，被告亦有同意（見本院卷
    一第81頁）；於110年4月14日原告簽請補請假，被告亦有同
    意（見本院卷一第85頁）；另有關原告為進修碩士學位而欲
    請公假之事，被告先係要原告於開學前辦理完竣（見本院卷
    一第99頁），於110年4月7日並要原告依照相關規定辦理，
    以免影響學生之受教權（見本院卷一第95頁），復觀之原告
    請假紀錄，被告確實也有准予原告進修碩士學位之公假（見
    本院卷一第50頁至第51頁），實難認被告有何故意侵權之行
    為，也不能以被告在簽呈中提醒原告注意遵守相關請假之規
    定，即認被告有故意刁難原告之情節存在。否則，如被告惡
    意針對原告，其大可乾脆否准原告之請假即可，但被告並未
    為之，本難為如此之認定。
　㈥是以，本件既難認定被告對原告有何故意侵權行為存在，原
    告又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則原告依民法第186條、
    第184條第1項、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提起本件訴訟，請
    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已難認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上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00,84
    0元，及自113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並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
    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
    ，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楊祐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范欣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206號
原      告  黃應媫  
被      告  許雅惠  
訴訟代理人  張培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8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審理程序中，原告具狀追加為被告應給付原告醫藥費4,905元、車資7,866元及精神慰撫金488,069元，合計為500,840元，經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又因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致其訴之全部或一部，不屬第427條第1項及第2項之範圍者，除當事人合意繼續適用簡易程序外，法院應以裁定改用通常訴訟程序，並由原法官繼續審理。前項情形，被告不抗辯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已有適用簡易程序之合意，民事訴訟法第435條定有明文。查本件為財產權之訴訟，原告起訴時之訴訟標的金額為500,0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之規定應適用簡易程序，嗣原告所為訴之追加雖使本件訴訟標的金額逾500,000元，非第427條第1項及第2項之範圍，致本件不屬適用簡易程序之事件，然被告不為程序上之爭執，進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揆諸上揭規定，應視為兩造就本事件之審理已有適用簡易程序合意，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9年間起屢遭被告刁難請假，導致原告已有之焦慮症狀加劇，多次接受心理諮商治療。其中原告於民國110年12月13日上課時因公受傷，遭被告刁難不准請公假療傷，導致原告自請病假、自覓4位代課老師、不斷返校交接，無法好好療傷而身心俱疲，經能清安欣診所醫師診斷患有混合型焦慮症；於林正修診所診斷罹患適應障礙症；於萬芳醫院神經內科就診經診斷罹患失眠症、焦慮症，為治療上開症狀，共支出醫藥費4,905元、交通費7,806元。原告於110年12月14日將公傷假申請單交付人事主任後，被告故意不准原告公假療傷，經原告提起申訴、再申訴，於112年1月31日教育部再申訴評議決定（下稱系爭再申訴決定）確定被告及新竹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決定（下稱系爭申訴決定）之認事用法違誤，可見原告申訴公傷假有理。且被告於系爭再申訴決定原告之申訴為有理由後，也只准給予原告110年12月14日至110年12月16日之公傷假，對於110年12月19日至111年1月31日，原告依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醫囑原告宜休養1.5個月之部分，合計43.5天公傷假之申請，仍未核准，經原告提起申訴、再申訴，現由新竹市政府教申會審理中，是被告確實故意不法侵害原告權利，且與原告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㈡另因被告之不法侵害，造成原告身心受創無法出席學校之校評會為自己辯解，以致大庄國小先後以111年1月21日函及111年2月9日函不當解聘原告，經原告提起申訴、再申訴，於112年1月31日系爭再申訴決定確定原解聘措施不存在且聘約存在。爾後大庄國小又以112年4月14日函強制資遣原告，於112年4月18日強制資遣生效，爾後卻又違背系爭再申訴決定意旨，聲稱自111年2月11日解聘生效且兩造間之聘約已終止，導致原告未領受111年2月11日至112年4月17日期間應補發薪資，且因該段年資未採計於強制資遣年資計算中導致原告迄今未能領受一次性公保養老給付，造成原告工作權蒙受重大侵害。綜上，原告向被告請求488,069元之精神賠償。
　㈢爰依民法第186條、第184條第1項、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00,840元，及自113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被告於108年8月1日始任職在新竹市香山區大庄國民小學，擔任校長一職，准否原告之差假申請，被告均依法做決定，被告每次核定原告之差假申請，均依據教師請假規則辦理，並無違法，更無原告所謂之「刁難不准公假療傷，原告只能請病假」等行為。況且，只因所請差假未能獲准，即會「罹患焦慮症」之因果關係，顯難與社會之一般經驗相符，難以成立相當因果關係。且依新竹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之記載，原告於111年3月16日提出之申訴書中即主張原告於108年2月因「親子互動與職場壓力」患有焦慮症等語，更可證原告罹患焦慮症與被告之核定原告假單無關。復依系爭再申訴決定意旨，被告多次請求原告向醫院查詢其110年12月13日與同年月15日診斷證明書上所載骨折傷勢之因果關係，原告均不予回覆，被告於無計可施下，向醫院查詢，亦遭醫院拒絕回覆，被告在無其他證據情況下，只能准予原告110年12月14日至同年月16日之公傷假，並無不法。爰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前為大庄國小教師，被告則自108年8月1日起擔任大庄國小校長，原告因認其於110年10月23日上課時因公受傷，欲請公假時遭到被告否准，嗣後依教師法規定提起申訴，先遭系爭申訴決定認原告之申訴無理由，原告不服提起再申訴，經系爭再申訴決定認系爭申訴決定關於否准原告公傷假之部分，原告之再申訴有理由，原措施及原申訴評議決定均撤銷，大庄國小應於2個月内另為適法之措施。嗣後大庄國小即於112年3月16日准原告110年12月14日至同年月16日之公傷假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公傷假申請書（見本院卷一第101頁至第103頁）、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107頁至第109頁）、大庄國小112年3月16日函（見本院卷一第495頁）為證，並有系爭申訴決定（見本院卷一第138頁至第148頁）、系爭再申訴決定（見本院卷一第477頁至第493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㈠原告雖爭執被告提出之系爭申訴決定書，係被告違法將公務密件之內容提供予律師撰寫答辯狀，侵害原告隱私，屬違法取得之證據，無證據能力等語。然而：
　1.按民事訴訟之目的旨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為達此目的，有賴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惟為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仍應受諸如誠信原則、正當程序、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制約。又民事訴訟之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法並未如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據，在民事訴訟法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規範，自應權衡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違法取得證據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誘發違法收集證據之利益（即預防理論）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苟欲否定其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收集之證據，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55號判決參照）。另審酌民事訴訟之目的重在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如取得證據之方法並未顯著違反社會道德與公序良俗（如以強暴、脅迫、限制他人行動自由等不法手段取得），亦未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時，自應認為該等證據之取得尚屬必要，在此種情形下個人之隱私權應為一定程度之退讓，該等證據具備做為民事訴訟程序中之證據適格。
　2.本院認依原告嗣後尚有針對系爭申訴決定提出再申訴，即可推知系爭申訴決定之結果定對原告不利，原告方有提起再申訴之必要性，且自系爭再申訴決定書中，實亦可推知系爭申訴決定所採駁回原告申訴之理由。又被告係以系爭申訴決定中記載原告自陳於108年2月間即已因親子互動與職場壓力，患有焦慮症，認為原告之精神症狀與被告否准其請假無相當因果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34頁），而有關原告於被告擔任大庄國小校長之前，即已與大庄國小間有請假爭議而訴訟，並於108年2月間即有焦慮症狀乙節，自原告所提甲證一、甲證二（見本院卷一第2頁、第5頁）、覆議理由書中（見本院卷一第121頁）亦可知悉，即原告本就自己將其所謂之隱私，提供予法院。何況縱使被告不自行提出系爭申訴決定，亦可請求本院調取，系爭申訴決定之內容對法院而言，有助於本院發現發現本件之真實，依照上開說明，系爭申訴決定應仍具備證據適格，應得採為本件訴訟之裁判基礎。原告抗辯系爭申訴決定無證據能力等語，並無理由。
　㈡按民法第186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其因過失者，以被害人不能依他項方法受賠償時為限，負其責任」，是按民法第186條就公務員執行職務之侵權責任，已有特別規定，要無適用同法第184條關於一般侵權行為規定之餘地。而91年11月4日修正之法院辦理國家賠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6、7項分別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有請求權人依民法第186條規定，向該公務員提起損害賠償之同時或先後，復依本法之規定，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協議或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者，法院在賠償義務機關協議程序終結或損害賠償訴訟裁判確定前，應以裁定停止對公務員損害賠償訴訟程序之進行」、「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有請求權人僅得依本法（按即國家賠償法）之規定，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損害賠償，不得依民法第186條第1項規定，向該有過失之公務員請求損害賠償。如原告逕向該有過失之公務員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規定，認其訴顯無理由，逕以判決駁回之」。又民法第186條第2項規定，如被害人得依法律上之救濟方法，除去其損害，而因故意或過失不為之者，公務員不負賠償責任，所謂得依法律上之救濟方法除去損害，係指例如對於行政處分得為訴願或提起行政訴訟；對於法院之裁判得提起上訴或抗告，以防止或除去公務員因侵權行為所致損害，而不為之者，始不受民法第186條之保護。準此，本件被告以民法第184條為請求權基礎，依上開說明，已有誤會，且原告基於民法第186條為請求，並需對被告係「故意」對原告有侵權行為及與原告之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乙節，負舉證之責。
　㈢有關原告所指於110年12月13日上課時受傷，欲請公傷假遭到被告故意不准乙節，查系爭申訴決定中提及「依教師請假規則第13條第2項規定，因公傷病之公假，應檢具醫療機構診斷書，究其立法意旨，係因上開假別涉及醫療專業，為確保該等請假之事由切合實際並避免核假寬濫，爰以醫療機構診斷書為必要之證明。原告自陳於110年12月13日於第6堂上課時間處理學生衝突時撞擊陽台門框，大庄國小請學務主任偕同護理師確認原告傷勢為手臂與上肢紅腫，無流血及明顯外傷。按兩造所述，當日原告受傷後並無直接送醫之需求為確定事實。原告提供當日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醬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右上肢、左手背鈍挫傷；下背與肩頭挫傷。病患於110年12月13日18時46分入本院急診...建議宜休養一週並持績門診追蹤治療等語；原告又提供一份110年12月15日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所載病名新增：右近端橈骨骨折，醫師囑言新增：宜修養至少1.5個月，兩張診斷證明書已相隔兩日，新增病因及受傷程度難堪認定與其受傷當日執行職務間具有因果關係。另原告雖於110年12月13日受傷欲申請公傷假，卻可於110年12月17、18日二天擔任選務工作人員，足證原告身體狀況恢復良好，自當無所謂繼續休養之情事。故原告主張學校應給予公傷假等語，於110年12月14日起申請病假，學校亦核准其病假之申請，嗣其雖主張學校應給予公傷假，經大庄國小認定原告就診日期，與行為時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第6款公傷假規定不符，爰不同意其公傷假之申請，尚無不合」等語，因而認為原告之申訴為無理由。亦即被告擔任大庄國小校長，對於教師請假與否本有裁量准否之權，並非一經教師申請，被告即需准假，校長本非橡皮圖章，此為當然之理，原告也應知悉。而系爭申訴決定既贊同被告當時否准原告公傷假之決定，縱使嗣後系爭再申訴決定將系爭申訴決定此部分決定撤銷，然系爭再申訴決定僅係要被告、大庄國小再就原告所提兩份診斷證明書間之因果關係，及原告右近端橈骨骨折是否係因校園突發事件受傷所致，再行調查，並認被告所為決定，「殊屬率斷」，重點是原告以民法第186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個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被告須限於故意始應負責，已如前述，即便認為被告之決定有過失，亦與民法第186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有悖，當難認原告此部分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之責為有理由。至於原告所指於系爭再申訴決定認為原告之申訴為有理由後，被告仍只准給予原告110年12月14日至110年12月16日之公傷假，否准其110年12月19日至111年1月31日合計43.5天公傷假之申請之部分，據系爭再申訴決定中提及者，係要求被告及大庄國小再查明原告所提110年12月13日與同年月15日兩份診斷證明書之因果關係，被告既係於調查後認為因果關係仍無法查明，方為該43.5天公傷假否准之決定，實也難認有何故意侵權之行為。
　㈣另原告認為自己遭到被告非法解聘之部分，系爭申訴決定中亦提及「學校於109年11月25日召開不適任教師調查小組會議，調查結果認定原告行為涉及『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之情形，但有輔導改善之可能，故學校向新竹市申請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協助輔導，原告遂於110年9月27 日進入輔導期。新竹市專審會輔導小组於111年1月5日作成輔導報告，輔導報告所陳：『經輔導後，原告的教學、管教及言語溝通上並無顯著的進步，班級經營亦每況愈下。由於未到其他老師班級觀課，也未能從其他老師的教學課堂中學習優良教學態樣，建立合適的班級常規，以利教學活動的實施，而教學日誌中未能每日省思自己教學行為，對於偏差行為學生的危險舉止及時制止，反而記錄學生反抗自己言行，更以手機或平板記錄學生行為，更不斷向輔導員陳情被學生霸凌，顯見原告無法勝任教學工作』。審議決定輔導後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情事，進入評議期，學校依規逕提教評會審議。原告於111年1月9日到校簽領輔導報告及教評會開會通知單，通知單載明：『若不克出席，當於111年1月12日提出書面說明，否則視同放棄陳述意見之權利』。然於111年1月13日教評會開會當日，已過開會時間，未見原告出席，業務單位撥打三次電話及傳送簡訊，原告才表明因個人因素無法出席，故原措施學校教評會視同申訴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學校教評會參酌原告輔導期相關書面資料，認定原告符合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要件』，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18條第1款，依其教學、班級經營、親師溝通、做事積極度、身心狀況等情節，為維護學生受教權益，作成解聘申訴人之決議，核屬有據，並無不當」等語，而認被告、大庄國小之決定並無不妥，而駁回原告之申訴。復依系爭再申訴決定中所提及：學校教評會於111年1月17日決議，依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解聘原告，由學校於111年1月21日通知原告，並以111年1月25日函報新竹市政府，經新竹市政府以111年1月27日府教學字第1110025533號函核准在案等語，更可見被告、大庄國小解聘原告之決定，係經新竹市政府核准。至學校後因對解聘效力時點有誤解，而主動撤銷上開111年1月21日通知原告之函文，但對於解聘原告之決定，並未改變，也難認被告有何故意侵權行為之事實存在，原告也未提出證據證明若其有於教評會出席陳述意見，即可改變大庄國小教評會之評議結果。
　㈤另又觀之大庄國小所提出之原告請假紀錄（見本院卷第47頁至第51頁），於被告108年8月1日到職後，被告准予原告請病假、事假、公假等假別之日數甚多，被告在考量學校人力配置、學生受教權及相關請假法令後，縱有否准原告部分請假，亦已難認被告就係故意要針對原告，有何故意要侵害原告權利之事實存在。何況據原告所提追加訴之聲明狀中所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66頁），於109年6月2日簽呈被告有准予原告公假之申請（見本院卷一第67頁）；於109年9月2日原告簽請職務調整，被告亦有同意（見本院卷一第71頁）；於110年3月26日原告簽請補請假，被告亦有同意（見本院卷一第81頁）；於110年4月14日原告簽請補請假，被告亦有同意（見本院卷一第85頁）；另有關原告為進修碩士學位而欲請公假之事，被告先係要原告於開學前辦理完竣（見本院卷一第99頁），於110年4月7日並要原告依照相關規定辦理，以免影響學生之受教權（見本院卷一第95頁），復觀之原告請假紀錄，被告確實也有准予原告進修碩士學位之公假（見本院卷一第50頁至第51頁），實難認被告有何故意侵權之行為，也不能以被告在簽呈中提醒原告注意遵守相關請假之規定，即認被告有故意刁難原告之情節存在。否則，如被告惡意針對原告，其大可乾脆否准原告之請假即可，但被告並未為之，本難為如此之認定。
　㈥是以，本件既難認定被告對原告有何故意侵權行為存在，原告又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則原告依民法第186條、第184條第1項、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已難認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上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00,840元，及自113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並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楊祐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范欣蘋


